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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飞荣达”）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

发出，并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北环大道高发科技园飞荣达大厦

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长马飞先生主持，

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完成了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议工作。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就该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 10月 25 日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披露。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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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执行会

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

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披露。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8 年第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

案》；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

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

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存

在涉嫌利润操纵的情形，董事会同意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

核销资产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关于 2018 年第三季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披露。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马

飞先生、杜劲松先生、马军先生、邱焕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以后，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

生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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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赵亮先生、赖向东先生、张建

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以后，独立董事候选人须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成员，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

议案》； 

为完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调动董监高人

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持续提升企业业绩，保持治理层和核心管理团队的稳定

性，公司拟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了此制度。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披露。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并通过《关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依据公司所在行业、地区、市场薪酬水平，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同意公司制定的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在任期内的薪酬方案，具体如下： 

1、在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非独立董事，在任职期内均按照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各自所任岗位职务的薪酬制度领取相应的薪酬（董事职位不再另行支付薪

酬）； 

2、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非独立董事，公司不予支付薪酬； 

3、公司董事长薪酬包括基本薪酬、绩效奖励和年终奖等，在公司领取150

万元（税前）的年薪。基本薪酬按月发放，绩效奖励和年终奖与公司年度经营业

绩及考核而定，具有不确定性，实际支付金额会有浮动。 

4、独立董事薪酬按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要求，实行独立董事津贴制。

公司独立董事在任期内的津贴为人民币 9万元/年（税前），按月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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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召开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会

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

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披露。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23 日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马飞，男，1968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MBA。1993年11月创

立深圳市飞荣达科技有限公司。现任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天

津市飞荣达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昆山市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飞荣达（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华恩投资（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昆山华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深圳市飞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飞荣达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马飞先生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103,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50.69%；通过深圳市飞驰投资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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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980,012股。马飞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黄峥

女士系夫妻关系，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马军先生系兄弟关系，除此之外马飞先

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杜劲松，男，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9 年毕业于华东

交通大学电力牵引与传动控制专业，获学士学位；1999 年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专业，获研究生结业证书；2001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工商管

理专业，获研究生结业证书。杜劲松先生曾任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兼副总经理、杭州中车时代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青岛中车电气设备有

限公司董事长、天津中车风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 年 5 月加入深圳

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杜劲松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0.08%，均为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杜劲松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邱焕文，男，1972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毕

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化工机械专业。曾任深圳志源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品质部品质经

理、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技术部技术采购主管、IBM 中国采购有限公司

采购部采购经理、2009 年 11 月至 2018 年 6 月任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邱焕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6,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0.10%，均为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通过深圳市飞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199,998股。邱焕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马军，男，1965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1994年

加入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马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126,000股（其中

6,000,000股为首发限售股，126,000股为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3%；通过深圳市飞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20,000股。马军先生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马飞先生系兄弟关系，除此之外马军先生

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建军，男，196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会计学教授，中国会计学会理事。曾先后任江

西财经大学会计系助教、系副主任、副教授、副院长及教授，曾任鹏元资信评估

有限公司副总裁及深圳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2007年起任深圳大学会计与财

务研究所所长、教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建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赖向东，男，196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律师。曾任深圳市蛇口律师事务所律师、深

圳市蛇口区司法局公律科负责人、深圳市南山区司法局公律科负责人、深圳市南

山区公证处副主任、广东度量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05年10月起任北京市隆安

（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赖向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赵亮，男，197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毕业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专业。曾任德国罗德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德国宝

马集团高级法律顾问，2010年至2012年任深圳市长方半导体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2013年至2015年任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规风控负责人，2016

年至今任深圳市松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赵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